
文 

匡  智  會  
 

匡智地區言語治療服務隊  (屯門及天水圍 ) 
 
 

標準一  ： 服務單位確保製備說明資料，清楚陳述其宗旨、 

目標和提供服務的形式，隨時讓公眾索閱。  

 

1.1 服務單位須製備載有最新資料的手冊、資料單張或小冊子，說

明其服務的宗旨、目標、服務對象、服務的提供方法，以及服

務使用者申請接受和退出該項服務的機制。  

1.2 服務說明所用的文字措辭，應以明白易懂為原則。這些說明資

料應隨時供可能需要接受服務的人士、職員和市民閱覽。  

1.3 如情況適當，服務單位應將其服務說明資料派發給可能需要

接受服務的人士、職員及本區有關的服務機構或社區團體。  

 


